
上海市松江区2026年区级单位预算

预算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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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主要职能

    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是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联合会直属事业单
位，受区残联执行理事会领导。
    主要职能包括：

    1、参与本区残疾人康复工作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承担对基层康复站（点）
的业务指导工作。
    2、开展残疾人状况和康复需求的综合调查，了解和掌握全区康复技术资
源，做好建档立卡工作。
    3、组织实施区残疾人康复工作管理服务人员和技术骨干参加分类分层培训
。
    4、负责康复项目的业务经费和康复训练与服务补贴经费的核定和下拨工作
。
    5、指导各镇（街道、园区）开展“康复进社区、服务进家庭”工作。
    6、指导开展重残无业人员养护工作。
    7、指导开展重残无业人员居家养护工作。
    8、组织残疾人参加健康体检。
    9、实施0—7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10、开展残疾儿童家长培训工作。
    11、指导开展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服务工作。
    12、指导开展精神病人日间康复照料服务工作。
    13、承担转介和转介后的跟踪服务工作。
    14、参与康复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质量验收的组织协调工作。
    15、开展残疾预防和康复知识的普及工作，组织专家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咨询
服务。
    16、参与各类总结统计工作。
    17、做好无障碍设施建设与督导工作。
    1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机构设置

    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设2个内部机构，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负
责残疾人养护补贴、阳光宝宝康复工作；残疾人辅具适配中心负责残疾人辅具适配、
残疾人各类残疾康复工作。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出

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

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

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

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九）……：指……。



2026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收入预算1035.3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035.38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618.47万元，减少37.4%；事业
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1035.3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035.38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618.47万元，减少37.4%，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要求压减部分项目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1035.38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618.4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要求压减部分项目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事业单位离退休”科目5.39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生活补贴等费用。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科目38.94万元，主要用于在编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

    3.“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科目19.47万元，主要用于在编职工的职业年金缴费。

    4.“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科目0.08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活动费。

    5.“残疾人康复”科目546.22万元，主要用于重残人员机构养护经费、辅具适配补贴、残疾人健康体检费等经费支出。

    6.“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科目383.89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基本支出，以及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等项目支出。
    7.“事业单位医疗”科目24.34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支出。

    8.“住房公积金”科目17.04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在职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支出。



2026年预算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财政拨款收入 10,353,806.5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0,353,806.50 二、国防支出

2、政府性基金 三、公共安全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教育支出

二、事业收入 五、科学技术支出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四、其他收入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40,027.86 3,077,548.02 153,079.84 6,709,400.00

八、卫生健康支出 243,399.20 243,399.20

九、节能环保支出

十、城乡社区支出

十一、农林水支出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五、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预备费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二、其他支出

收入总计 10,353,806.50 支出总计 10,353,806.50 3,491,326.66 153,079.84 6,709,400.00

2026年本单位收入预算1035.38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618.47万元，减少37.4%，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要求压减部分项目预算 ；支出预算1035.38万元，比上年
预算减少618.47万元，减少37.4%，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要求压减部分项目预算 。



2026年预算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40,027.86 9,940,027.8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38,878.08 638,878.0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3,880.00 53,8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89,438.72 389,438.7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94,719.36 194,719.36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40.00 840.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9,301,149.78 9,301,149.78

208 11 04 残疾人康复 5,462,200.00 5,462,200.00

208 11 9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3,838,949.78 3,838,949.7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43,399.20 243,399.2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43,399.20 243,399.2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43,399.20 243,399.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0,379.44 170,379.44

合计 10,353,806.50 10,353,806.50



2026年预算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40,027.86 3,230,627.86 6,709,4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38,878.08 638,878.0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3,880.00 53,8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89,438.72 389,438.7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94,719.36 194,719.36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40.00 840.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9,301,149.78 2,591,749.78 6,709,400.00

208 11 04 残疾人康复 5,462,200.00 5,462,200.00

208 11 9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3,838,949.78 2,591,749.78 1,247,2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43,399.20 243,399.2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43,399.20 243,399.2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43,399.20 243,399.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0,379.44 170,379.44

合计 10,353,806.50 3,644,406.50 6,709,400.00



2026年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0,353,806.5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 二、国防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公共安全支出

四、教育支出

五、科学技术支出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40,027.86 9,940,027.86

八、卫生健康支出 243,399.20 243,399.20

九、节能环保支出

十、城乡社区支出

十一、农林水支出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五、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预备费

二十一、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二、其他支出

收入总计 10,353,806.50 支出总计 10,353,806.50 10,353,806.50



2026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40,027.86 3,230,627.86 6,709,4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38,878.08 638,878.0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3,880.00 53,8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89,438.72 389,438.72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94,719.36 194,719.36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40.00 840.00

208 11 残疾人事业 9,301,149.78 2,591,749.78 6,709,400.00

208 11 04 残疾人康复 5,462,200.00 5,462,200.00

208 11 99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3,838,949.78 2,591,749.78 1,247,2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43,399.20 243,399.2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43,399.20 243,399.2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43,399.20 243,399.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70,379.44 170,379.4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0,379.44 170,379.44

合计 10,353,806.50 3,644,406.50 6,709,400.00



2026年预算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注：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2026年度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2026年预算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注：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2026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也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2026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元

项  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编
码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448,966.66 3,448,966.66

301 01 基本工资 455,604.00 455,604.00

301 02 津贴补贴 877,520.00 877,520.00

301 07 绩效工资 1,100,868.00 1,100,868.0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89,438.72 389,438.72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94,719.36 194,719.36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43,399.20 243,399.2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7,037.94 17,037.9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70,379.44 170,379.44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3,079.84 153,079.84

302 01 办公费 25,520.00 25,520.00

302 02 印刷费

302 04 手续费

302 05 水费

302 06 电费

302 07 邮电费

302 09 物业管理费

302 11 差旅费 10,000.00 10,00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302 13 维修(护)费

302 14 租赁费

302 15 会议费

302 16 培训费



302 17 公务接待费

302 18 专用材料费

302 24 被装购置费

302 25 专用燃料费

302 26 劳务费

302 27 委托业务费

302 28 工会经费 48,679.84 48,679.84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8,880.00 68,88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360.00 42,360.00

303 01 离休费

303 02 退休费

303 04 抚恤金

303 05 生活补助

303 07 医疗费补助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360.00 42,360.00

310 资本性支出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合计 3,644,406.50 3,491,326.66 153,079.84



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单位：02400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单位:万元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6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
    （三）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 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2026年度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6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2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670.94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增加内容）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无车辆保有情况，无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价值100万以上专业设备保有情况。2026年暂无
安排购置车辆/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划。



残疾人康复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拟于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实施养护服务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困难重度残疾人机构养护服务、截瘫人
员家庭照护服务补贴，经测算，预算资金约136.8万元；
2、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拟于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实施辅具适配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辅具适配补贴、机
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经测算，预算资金约391.82万元；
3、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拟于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实施医疗康复训练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残疾人健康体检、肢体矫正手术补
贴、遗传性致病基因检测、阳光宝宝家长学校日常运作经费，经测算，预算资金约17.6万元。

 二、立项依据
1、困难重度残疾人机构养护补贴
《关于做好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服务工作的通知》（沪残联规〔2025〕8号）
2、截瘫人员家庭照护服务补贴
《关于印发〈松江区关于开展截瘫人员家庭照护服务补贴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松残〔2023〕32号）
3、辅具适配补贴
⑴《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管理办法》（沪残联〔2022〕3号）
⑵《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实施细则》（沪残联〔2022〕5号）
⑶《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购买服务实施细则》（沪残联康〔2022〕1号）
⑷《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监督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沪残联康〔2022〕2号）
⑸《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指导目录管理办法》（沪残联康〔2022〕3号）
⑹《关于加强听障者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及言语处理器更新工作的通知》（沪残联〔2023〕3号）
⑺《关于下发〈松江区脊髓损伤者护理用品配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沪松残〔2013〕7号）
⑻《关于印发〈松江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沪松残〔2020〕28号）
4、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机动（电动）轮椅车补贴工作的通知》（沪残联规〔2025〕2号）
5、残疾车燃油（电费）补贴
《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机动（电动）轮椅车补贴工作的通知》（沪残联规〔2025〕2号）
6、残疾人健康体检
《关于开展上海市残疾人健康体检服务工作的通知》（沪残联〔2023〕20号）
7、肢体矫正手术补贴
《关于对本市困难肢体残疾人进行矫正手术给予补贴的通知》（沪残联规〔2024〕10号）
8、遗传性致病基因检测
《关于开展听力和视力遗传性致病基因检测补助的通知》（沪残联规〔2024〕9号）
9、阳光宝宝家长学校日常运作经费
⑴《上海市残疾儿童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沪残康办〔2013〕11号）
⑵《关于印发〈松江区残疾儿童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松残工委办〔2013〕3号）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主要职能（部分）如下：
1、负责康复项目的业务经费和康复训练与服务补贴经费的核定和下拨工作。
2、指导开展重残无业人员养护工作。
3、指导开展精神病人日间康复照料服务工作。
4、组织残疾人参加健康体检。
5、开展残疾预防和康复知识的普及工作，组织专家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咨询服务。
6、指导开展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服务工作。
7、开展残疾儿童家长培训工作。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实施方案
1、困难重度残疾人机构养护补贴
根据《关于做好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服务工作的通知》（沪残联规〔2025〕8号）文件要求，为本市每位符合条件的重残无业人员和8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纳入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的重度
残疾少年儿童 (包括“多重残疾”中的三级智力残疾人,以下简称困难重度残疾少年儿童)
提供机构养护服务，分别按入住时长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重残无业人员每人每月1200元、困难重度残疾少年儿童每人每月1500元。
2、截瘫人员家庭照护服务补贴
按照《关于印发〈松江区关于开展截瘫人员家庭照护服务补贴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松残〔2023〕32号）文件要求，对具有本区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已享受居家养护服务的截瘫人员（脊
髓损伤者）给予家庭照护经费补贴每人每月300元，固定电话通讯费补贴每人每月50元。补贴采取实名制发放的方式。
3、辅具适配补贴
按照《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管理办法》（沪残联〔2022〕3号）、《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实施细则》（沪残联〔2022〕5号）、《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购买服务实施细则》（沪残
联康〔2022〕1号）、《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监督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沪残联康〔2022〕2号）、《上海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指导目录管理办法》（沪残联康〔2022〕3号）、《关于加强听障
者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及言语处理器更新工作的通知》（沪残联〔2023〕3号）、《关于下发〈松江区脊髓损伤者护理用品配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沪松残〔2013〕7号）和《关于印发〈松江区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沪松残〔2020〕28号）等文件要求，对本区每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全额类、补贴类、电动类、组合类、助视类、助听类、假肢矫形器类、矫
形鞋类和护理用品类辅具适配服务，并结合残疾人的不同身份和适配辅具的不同规格给予不同标准的适配补贴。对每位提出补贴类、电动类、组合类和护理用品类辅具适配申请的残疾人开展适配前
评估，对评估工作人员给予发放评估经费。首次评估经费标准为每人80元，回访评估经费标准为每人20元。
4、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机动（电动）轮椅车补贴工作的通知》（沪残联规〔2025〕2号）的文件要求，为本市每位符合条件的下肢残疾人提供购置、回收、置换残疾人专用机动（电动）轮椅
车和购买相关保险服务，按车辆数进行补贴，置换补贴标准为每辆5000元，保险费标准为每辆300元；对机动轮椅车维修点开展工作考核，给予考核补贴，考核补贴标准为每家每年10000元。
5、残疾车燃油（电费）补贴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机动（电动）轮椅车补贴工作的通知》（沪残联规〔2025〕2号）的文件要求，对残疾车主进行燃油（电费）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39元。
6、残疾人健康体检
根据《关于开展上海市残疾人健康体检服务工作的通知》（沪残联〔2023〕20号）的文件要求，为本市每位有健康体检需求的残疾人每2年组织安排1次健康体检服务。
7、肢体矫正手术补贴
按照《关于对本市困难肢体残疾人进行矫正手术给予补贴的通知》（沪残联规〔2024〕10号）的文件要求，对本市已进行肢体矫正手术的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对象、刚性支出
困难对象或重残无业对象条件的持证肢体残疾人或阳光宝宝卡者给予手术经费补贴。补贴限额为4000元。
8、遗传性致病基因检测
按照《关于开展听力和视力遗传性致病基因检测补助的通知》（沪残联规〔2024〕9号）的文件要求，对本市15至49周岁,持本市核发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类别为听力或视力)的残疾人
及其配偶、15至49周岁,本人听力或视力正常,且父母一方为持本市核发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类别为听力或视力)的残疾人、未满50周岁,已生育子女,其所育子女持本市核发的有效《阳
光宝宝卡》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类别为听力或视力),并准备再次生育的夫妻双方、未满7周岁,持有本市核发的有效《阳光宝宝卡》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类别为听力或视力)的儿
童开展听力和视力遗传性致病基因检测补助，补助标准为其基因检测个人承担部分费用的90%，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2400元。
9、阳光宝宝家长学校日常运作经费
按照《上海市残疾儿童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沪残康办〔2013〕11号）和《关于印发〈松江区残疾儿童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松残工委办〔2013〕3号）文件要
求，指导本区阳光宝宝家长学校开展知识培训、主题活动等日常工作，给予提供日常运作经费，经费标准为每家10000元。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项目预算546.22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使用内容见实施方案。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社会化康复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拟于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实施残疾人社会化康复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特殊残疾人居家照料服务、褥疮患
者家庭出诊防治，经测算，预算资金约124.72万元。
 二、立项依据

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本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⑵《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纲要》
⑶《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关于下发上海市残疾人居家养护实
施方案的通知》（沪残联〔2009〕39 号）
⑷《关于做好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服务工作的通知》（沪残联规〔2025〕8号）
⑸《松江区残联会议纪要》（2019.9.16）
⑹《松江区残联理事长办公会议记录》（2021.4.12）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上海市松江区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主要职能（部分）如下：
1、负责康复项目的业务经费和康复训练与服务补贴经费的核定和下拨工作。
2、指导开展重残无业人员居家养护工作。
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实施方案
1、特殊残疾人居家照料服务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本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纲要》、《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关于下发上海市残疾人居家养护实施方案的通知》（沪残联〔2009〕
39 号）、《关于调整本市残疾人居家养护补贴标准的通知》（沪残联〔2018〕126 号）、《松江区残联会议纪要》（2019.9.16）和《松江区残联理事长办公会
议记录》（2021.4.12）文件要求，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为本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未享受机构养护、居家养护或日间照料服务补贴，确有居家照料
上门服务需求的视力1～2级、肢体1～2级、智力1～3级和精神1～3级残疾人提供每周三天、每天1 小时的料理家务和个人生活护理上门服务，对服务人员给予
服务补贴，补贴费用结算标准为每小时32.00元。
2、褥疮患者家庭出诊防治
按照《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本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纲要》文件要求，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对本区患有中度及以下褥疮且有防治需求的持证残疾人提供日常护理和家庭支持上门服务。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项目预算124.72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资金,使用内容见实施方案。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